铜陵学院稳定高层次人才住房补贴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进校时间
	

	所在部门
	
	职称
	
	学历

（学位）
	
	人才层次
	

	曾经工作单位（全称）
	

	
	

	配偶姓名
	
	配偶工作单位（全称）
	

	应享受住房面积（㎡）
	
	已享受政策性住房面积（㎡）
	
	使用产权属于学校的住房面积（㎡）
	
	应享受住房差额补贴（元）
	

	申请补贴金额（元）
	
	规定的

服务期（年）
	
	年均补贴金额（元）
	
	备注
	

	家庭（本人及配偶）已享受政策性住房情况

	政策性住房类型（一）
	房改房建筑面积（㎡）
	
	原产权
单位
（全称）
	
	房屋坐落（村栋号）
	

	政策性住房类型（二）
	集资建房建筑面积（㎡）
	
	集资建房单位
（全称）
	
	房屋坐落（村栋号）
	

	政策性住房类型（三）
	经济适用房建筑面积（㎡）
	
	原产权
单位
（全称）
	
	房屋坐落（村栋号）
	

	政策性住房类型（四）
	补贴购房建筑面积（㎡）
	
	补贴购房单位
（全称）
	
	单位补贴金额（元）
	

	申请人及配偶填表承诺
	填表内容属实。若有不实，愿意接受按有关规定处理。
	申请人及配偶签名
	

	
	
	
	

	所在部门意见
	（公章）      主要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人事处
审核意见
	（公章）      主要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国资处
审核意见
	（公章）      主要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人事校领导
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国资校领导

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财务校领导

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财务处
执行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办理情况
	


说明：《铜陵学院引进与稳定高层次人才办法（修订）》（院党发[2020]2号）第二十七条  上述住房补贴在规定服务期内分年按比例发放。对其家庭已按相应标准享受了国家政策性住房的人员不重复享受。对其家庭已享受国家政策性住房但未达到本办法第十条所列的住房面积相应标准的人员，学校为其补足差额部分。已领取补贴人员在学校有房源时不得申请调整住房。对已使用产权属于学校的住宅，无论是否办理了个人产权登记，均视为已享受国家政策性住房。差额补贴办法：表2（见文件）所列住房补贴/应享受的相应住房面积×（应享受的相应住房面积－已享受的住房面积）。
附件：《铜陵学院职工申请住房补贴调查函》      份。
铜陵学院职工申请住房补贴调查函

编号：
                        ：

我单位职工          （身份证号：                       ）同志根据《铜陵学院引进与稳定高层次人才办法（修订）》（院党发[2020]2号）文件规定，已向单位提出住房补贴申请，因其配偶在贵单位工作（含退休）、或职工本人曾在贵单位工作过，请贵单位就其家庭（配偶或本人）在贵单位享受政策性住房情况予以证明。谢谢支持并请复函。
铜陵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铜陵学院房改调查复函
	我单位职工（或本单位原职工）            同志，其家庭在本单位已享受政策性住房（大写）     套（未享受填“零”），合计建筑面积（大写）       平方米（无房填“零”）。其中：（1）房改房建筑面积（大写）       平方米（无房填“零”）；（2）集资建房建筑面积（大写）       平方米（无房填“零”）；（3）经济适用房建筑面积（大写）       平方米（无房填“零”）；（4）补贴购房建筑面积（大写）       平方米，单位补贴金额（大写）              元（没有填“零”）。另外，该职工在本单位租住（占用）公房（军产房）（大写）       平方米（没有填“零”）。特此证明。

出具证明单位房管部门（公章）：        房管部门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出具证明的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该同志家庭在本市、县已享受并购买房改政策性住房的产权资料与上述情况一致。
单位所在地市、县房改办或不动产登记中心：
（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